
一周法规速递|监管动态
2023 年 2 月 13 日—2023 年 2 月 19 日

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2023 年 02 月 20 日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已经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第2次

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法规速递



市场监管概览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证监会作出0份监

管文书；证监局作出6份监管文书；上交所作出8

份监管文书；深交所作出9份监管文书。

上周，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作出5份监管警示

函，对3宗行为予以纪律处分。同时，加大信息披

露和股价异常的联动监管，针对公司披露敏感信息

或股价发生明显异常的，提请启动内幕交易、异常

交易核查7单。

上周，深交所发出6份监管函，对3宗行为予以

纪律处分；共发出关注函19份。

监管动态



证监会证监局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证监局作出2份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书，4份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1）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2）行政监管措施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违规行为

002499 *ST科林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市场禁入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决定：对董事长杜某丞、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某

旺分别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

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

002499 *ST科林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行政处罚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拟决定：

（一）对科林环保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百万元罚款；

（二）对董事长杜某丞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

（三）对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某旺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款；

（四）对总经理张某奚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违规行为

300053 欧比特
实际控制人向欧比特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当承诺收益差额补足，且未及时

将签署上述协议的事项告知上市公司并披露。

【行政监管措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决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颜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

监管措施。

300842 帝科股份
股权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非公司员工,其被授予的股票系为其他激励

对象代持。

【行政监管措施】江苏证监局决定对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史某利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000545 金浦钛业

公司《上市公司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汇总表》关于关联方保理业务资金往来事项，只披露了期末应收关联方

保理款本金余额，未包括未收回利息金额，导致该项信息披露不完整。

【行政监管措施】吉林证监局决定对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

市场诚信档案。

300194 福安药业 独董亲属短线交易。

【行政监管措施】重庆证监局决定对公司独立董事朱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

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上交所监管动态

1、上市公司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作出5份监管警示函，对3宗行为予以纪律处分。

同时，加大信息披露和股价异常的联动监管，针对公司披露敏感信息或股价发生明显异常的，提请启动

内幕交易、异常交易核查7单。

（1）监管措施统计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函件类别 违规类型

603980 吉华集团 监管警示 公司有关委托理财到期未收回、延期兑付等风险事项

披露不及时。

600589 ST榕泰 通报批评 委托理财事项未及时披露、未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

序；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

600365 ST通葡 监管警示 公司对外签订连带担保协议与补充协议，未按规定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相关担保事项涉诉后才对外披露，导致公司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2）问询函统计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上交所共发出3份监管问询函。

2、市场交易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上交所对*ST西源、*ST未来、*ST 荣华、*ST泽达、*ST紫晶等风险警示股票进行

重点监控，对157起加剧市场波动、误导投资者决策、影响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及时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对

25起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对11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等进行专项

核查, 向证监会上报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3起。

600365 ST通葡 公开谴责、通

报批评

公司对外签订连带担保协议与补充协议，未按规定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相关担保事项涉诉后才对外披露，导致公司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600763 通策医疗 公开谴责、通

报批评

关联交易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在前期投资壹号基

金出资情况披露不准确；财务资助情况披露不准确。

600382 ST广珠 监管警示 实际控制人未将与星越地产的关联关系告知公司，导

致公司未将星越地产作为关联方予以披露，前期在股

东大会审议财务资助时，未将其作为关联交易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600758 辽宁能源 监管警示 副总经理亲属短线交易。

603030 全筑股份 监管警示 公司累计诉讼金额达到信息披露标准但未及时披露。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函件类别

600246 万通发展 问询函

600122 ST宏图 问询函

603315 福鞍股份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审核意见函



深交所监管动态

1、上市公司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深交所发出6份监管函，对3宗行为予以纪律处分；共发出关注函19份。

（1）纪律处分及监管措施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监管类型 处理事由

002602 世纪华通 监管函
公司实际回购成交总金额较回购方案中披露的最

低回购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300667 必创科技 监管函

董事、高管、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

持行为距离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不足十五个交易

日。

002789 建艺集团 监管函 对外投资未及时披露。

300705 九典制药 监管函
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变动达到5%时未能按规定及时

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停止交易公司股票。

300895 铜牛信息 监管函 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2）问询函统计

002135 东南网架 监管函

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分别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方华宝

信托、中诚信托签署《差额补足协议》 和《保证

合同》, 约定东南集团对其承诺保底收益，实际控

制人夫妇提供保证担保。2020年3月，东南集

团、实际控制人夫妇与上述认购方分别签订补充

协议，将差额补足及保证责任延期至2020 年12

月但未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并与已披露。

300478 杭州高新 通报批评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300910 瑞丰新材 通报批评
副总经理未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公告减

持计划。

301047 义翘神州 通报批评
现金管理未就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问询类型

002499 *ST科林 关注函

002506 协鑫集成 关注函

002256 兆新股份 关注函

000886 海南高速 关注函

002388 新亚制程 关注函

000977 浪潮信息 关注函

001228 永泰运 关注函

002792 通宇通讯 关注函

002882 金龙羽 关注函

002089 *ST新海 关注函

002733 雄韬股份 关注函

301075 多瑞医药 关注函



2、市场交易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深交所共对143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涉及盘中拉抬打压、

虚假申报等异常交易情形；共对24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上报证监会5起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3、会员监管动态

2023年2月13日-2月19日，深交所针对客户交易行为管理履职不到位的情形，分别对2家会员采取约见谈话

的监管措施；针对资产重组项目中独立财务顾问履职不到位的情形，分别对2家会员及其相关项目财务顾问主办

人采取口头警示的监管措施。

300025 华星创业 关注函

300069 金利华电 关注函

300236 上海新阳 关注函

301216 万凯新材 关注函

300476 胜宏科技 关注函

300135 宝利国际 关注函

300161 华中数控 关注函



股权激励监管动态

2023 年 2 月 13日-2023 年 2 月 19 日，深交所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事项共发出 2 份关注函。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函件类别 关注事项

300476 胜宏科技 关注函

请公司结合实际情况，补充说明推出员工持股计划

后未实施标的股票购买导致计划终止的原因与合理

性，并说明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实施等相关决策

是否审慎。

300236 上海新阳 关注函

1、请进一步说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定价

方法、依据及其合理性，是否有利于完善员工与公

司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有利

于提升公司竞争力，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2、说明同时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的考

量因素，结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任职情

况、岗位职责、对公司的具体贡献等补充说明参与

对象选取的合理性，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选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

在刻意规避相关规定的激励对象不应当包含监事的

情形。

3、请说明公司仅以半导体行业营业收入作为股权激

励计划考核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本次股权激励

对象从事工作与半导体行业业务是否具备相关性，

激励对象、业绩考核目标设置是否合理。


